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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有关股东公开挂牌

转让公司股份事项问询函二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 

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天目药业”） 

于 2016 年 12 月 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杭州天目山

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股东公开挂牌转让公司股份事项的问询函二》

（上证公函[2016]240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二》”），问询函

二全文如下：  

     你公司于2016年12月9日提交了《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有

关股东公开挂牌转让公司股份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问

询函回复”）,并于同日提交了《关于持股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

性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减持提示性公告”）,称近日深圳长城汇理资产

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城汇理”）管理的中融基金-银河证券-

中融基金-长城汇理并购1号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中融汇理1

号”）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、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

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,088,9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4.99996%。 

    请你公司结合上述公告，向相关股东核实，并就以下事项作进一

步披露： 

    一、 我部关注到，长城汇理本次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期限为12月7

日至12月15日；财通基金-招商银行-长城汇理1号资产管理计划（以



下简称“财通汇理1号”）、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

划（以下简称“融通汇理1号”）、中融汇理1号的到期日分别为2017

年1月15日、2017年1月29日、2017年5月20日。请公司向股东核实并

披露：（1）若在本次挂牌转让公开征集期结束，转让失败，长城汇理

继续通过协议转让、大宗交易、竞价交易等方式减持，其减持是否仍

坚持挂牌转让的相关条件，即要求受让方“医药企业或在医药行业有

战略布局”“总资产不低于30亿元”“转让底价为37元/股”等；（2）

财通汇理1号、融通汇理1号、中融汇理1号是否存在到期后无法全部

减持所持股份的风险，及其应对措施。 

    二、 我部关注到，本次挂牌转让的价格为不低于37元/股，而根

据《减持提示性公告》，近期中融汇理1号通过大宗交易、集中竞价交

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票6,088,9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4.99996%。

请公司督促相关股东:(1)及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;(2)核实并披露

减持的时间、价格区间与对应股份；（3）若挂牌后的减持价格与挂牌

价格存在差异, 说明相关股东拟以不低于37元/股价格挂牌转让财通

汇理1号、融通汇理1号合计持有的天目药业16.24%股份，但又以其它

价格在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的具体考虑。 

    目前，公司正在根据《问询函二》的相关要求，组织股东开展《问

询函二》回复涉及的相关工作，并会尽快将相关反馈报送至上海证券

交易所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

披露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12 月 10 日 


